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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
主辦統計人員

 資料來源：
 填表說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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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107年第4季( 10月至12月 )

花蓮縣身心障礙者生活輔具費用補助

10730-05-09-2

花蓮縣政府(社會局) 公　開　類

 季　　　報 每季終了後20日內編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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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製機關

 表　　號

 單位：人次、元

 總　　　　計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非低收入戶及非中低收入戶

別
等級
障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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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　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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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　額

月份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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